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於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

註：簽署原則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簽

校 長

副校長

103/310000/02

永久

簽 中華民國103年1月20日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

主旨：陳本校102學年度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期中工作檢討暨

　　　自我評核會議紀錄乙案，陳請  鈞長核示。

說明：

  一、本校102學年度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期中工作檢討暨自

　　　我評核會議於103年1月15日上午10:00時於第四會議室舉

　　　行，由楊俊毓副校長主持，會議紀錄詳如附件。

  二、本次會議主要目的為檢討102學年度保護智慧財產權各單

　　　位執行成效、自我評鑑委員指導意見改善追蹤與102學年

　　　度第2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學校自我評鑑期程規劃。

　三、會議決議與主席指裁示事項

    (一)請通識中心依照教育部自評表「課程規劃」檢核指標說

　　　　明事項，研議開設保護智慧財產權課程或其它有效方案

　　　　配套措施，以符合教育部之要求。

    (二)自評表「課程規劃」構面主要負責彙整單位改為教務處

　　　　負責構面內檢核指標之彙整。

    (三)秘書室法規事務組、教務處與教發中心研議主動提供教

　　　　師授權服務之平台或機制。

    (四)產學營運處辦理TIPA或相關研習可列為本校保護智慧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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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產權執行之特色。

    (五)下學期學校自我評鑑邀請校外委員蒞校指導依照規劃期

　　　　程於4月下旬辦理，請各單位配合辦理。

擬辦：陳請  鈞長核示後，紀錄轉送各相關單位與出席人員依照

　　　會議決議與主席指裁示事項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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